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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土地租賃契約書(範本)                          

 

立契約書人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
甲

乙方）玆因甲方土地出租予乙方使用，經

雙方同意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土地標示 

土      地       標      示 
面積 

(㎡) 

使用分區 

及編定 
備  註 

縣 市 
鄉鎮 

市區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高雄 橋頭 後壁田  57 772.33 
第三種住

宅區 

附位置圖一份 

        

合計    1 筆    

第二條 租賃用途 

限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高雄新市鎮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及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土地。 

第三條   使用限制 

一、不得供耕作、建築或地面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使用。 

二、本契約期間，乙方不得要求設定地上權等他項權利。 

三、不得變更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並不得挖除地面規劃作為游泳池或地下

儲藏庫使用。 

四、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租賃權轉讓第三人，或以其他名義提供

第三人使用。經甲方書面同意轉讓者，於辦理租賃權轉讓後之受讓人人

數不得逾 1 人，乙方除須結清租金等舊欠外，如乙方為自然人時，須擔

任受讓人之連帶保證人，如受讓人為法人時，並須以其法人登記證明文

件所載之代表人做為本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嗣後代表人如有變更，除應

通知甲方外，連帶保證人應隨同變更及辦理公證。 

第四條 租賃期間及租期屆滿或終止之處理 

一、 本契約為定期租賃契約，其期間自公證日起至民國○○年○○月○○日

止，共計 5年。乙方租期屆滿未有違反契約規定之情形，經甲方書面同

意得續約 1次，但承租期間累計不得超過 10年。 

二、 本契約於租期屆滿除經雙方另以書面同意續約外，租期屆滿時當然消

滅，甲方不另通知，乙方不得主張民法第 451 條規定之適用。乙方應於

租期屆滿日之次日起 7日內，清除地上物等相關設施，並將本契約土地

回復原狀交還予甲方，如乙方仍繼續占用，應自本契約租期屆滿日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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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完成清除地上物等相關設施並交還土地之日止，依逾期之日數按

相當於本契約所定日租金 1倍之金額計算使用補償金，並依本契約所定

年租金之 2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給付予甲方。如甲方有其他損害，並

得請求乙方賠償之。 

三、 前款規定，於本契約終止時，準用之。 

四、 本契約租期屆滿，除依本條第 1 款規定辦理續約者外，如乙方有繼續使

用之需求，且符合下列全部規定，則於甲方重新標租時，得給予乙方按

最高標同一金額承租之優先承租權： 

（一）已於租期屆滿 3個月前提出續租申請。 

（二）已出具切結書載明如重新標租，如未得標時，願於租期屆滿之次日

起 7日內無條件清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無地上物者免予出具）。 

（三）已依甲方通知金額繳納拆除保證金 (無地上物者免繳，如乙方於上

述期限內清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由甲方無息發還，否則甲方得沒

收之)。 

（四）已參與投標及通過審查合格。 

五、 本契約土地重新辦理標租，且由乙方得標或行使優先承租權者，其起租

日期為本契約屆滿日之次日。 

第五條 租金之計算及給付 

一、乙方應自簽訂本契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依下列規定加總計算年租金，

並外加法定營業稅，按年繳納本契約之租金予甲方：  

（一）固定租金：每年新臺幣○○○元整。本契約期滿續約時，應按本契

約存續期間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當年當月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

除以原訂約當年當月指數所得之年增率調整之(例如：固定租金×

【107 年○月指數/102 年○月指數】；所得之年增率小於 1 則不予調

整)。 

（二）浮動租金：每年按本契約土地當期申報地價總額 5.5%計收，申報地

價調整時隨同調整。 

（三）每年 1 期，除第 1 年之租金於簽訂本契約並辦妥公證之日繳納外，

第 2年起之租金於每年○○月○○日前繳納。       

二、本契約所定之租金，如乙方逾期未繳，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而於催

告期限內仍未繳納時，除所欠租金仍應照繳外，乙方應自本條第 1 款第

3 目所定繳納日之次日起，每日照所欠租金總額，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一年期定期存款額度未達新臺幣 500 萬元之固定利率加 1.5％計

算，繳納遲延利息予甲方，甲方並得依下列標準加收懲罰性違約金： 

（一）遲延 1個月支付者，按所欠租金總額 1％計算，遲延未滿 1個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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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個月計算。 

（二）遲延 2個月支付者，按所欠租金總額 2％計算，遲延逾 1個月未滿 2

個月者，以 2個月計算，以此類推，最高至 20％為限。 

三、本契約租賃期間，遇政府重新規定地價時，雙方同意按當期公告地價 80

％申報地價，該年期浮動租金應按新舊不同之申報地價分別計算；乙方

已繳浮動租金因之有短少或溢繳之情形，由甲方通知乙方於繳納次一年

期租金時補繳或抵扣。 

第六條  履約保證金之給付及退還 

一、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並辦妥公證之日繳納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元整(按得標固定租金加浮動租金之總額計收，未滿仟元免計)予甲方，乙方得

以設定質權予甲方之銀行定期存單(應由該金融機構出具「放棄行使抵銷

權」之聲明)或無記名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存款單背面讓與人欄應簽章)支

付。 

二、本契約租期屆滿或終止時，乙方應繳清租金或其他未繳清款項，及依本

契約第 15條第 1款規定辦理，並將本契約土地地上物完成清除回復土地

原狀，交還予甲方。乙方依上述規定交還土地及給付未繳之款項予甲方

後，由甲方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予乙方，乙方未給付之款項得由履約保

證金抵扣，剩餘無息退還，如有不足應由乙方賠償予甲方，乙方不得向

甲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三、依前款抵扣後剩餘之履約保證金，除依本契約第 10條第 1款終止時，不

予退還外，餘無息退還。 

四、乙方不得將履約保證金作為租金之抵付或作任何債務之保證。 

第七條 稅捐及規費之負擔 

一、本契約土地自點交日起，除地價稅由甲方負擔外，其餘一切土地整理等

費用、工程受益費及其他稅捐雜費應由乙方負擔。 

二、本契約土地地價稅如依法得適用優惠稅率時，乙方應取具證明文件交予

甲方，以利甲方申報辦理。如因乙方疏於辦理致甲方稅賦負擔增加，應

由乙方補償。 

第八條 土地點交 

本契約土地於簽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 3 日內按現況辦理點交，如需辦理

測量鑑界，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如有被侵占情事，亦由乙方自理並自

行負擔費用排除之，乙方不得藉故要求延緩本契約第 5 條及第 6 條所規

定之繳款時限，乙方逾期未點交，視同完成點交作業。 

第九條  本契約土地標示與面積，如經政府機關辦理複丈、分割、更正、重測，

致發生變動時，雙方同意按變更之土地標示及面積以書面換文修訂。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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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已繳租金及營業稅，依所增減面積及日期之租金比率，無息退還或於

次年期租金抵扣，並按變動後面積計算繳納。 

        乙方因本契約土地界址不明，或發生界址糾紛而需鑑界時，得洽甲方協

助並自行向地政機關繳費申辦，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第十條  違約之處理及終止契約 

一、本契約租賃期間，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乙方所繳

租金及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如因此致甲方受有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

任： 

（一）乙方租金支付有遲延者，甲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支付租金，

如乙方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時。 

（二）乙方將本契約土地全部或部分提供第三人使用時。 

（三）乙方違反法令之使用時。 

（四）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變更本契約土地地形、地貌或挖取土石時。 

（五）乙方違反本契約之任一規定時。 

二、乙方提前終止本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甲方，並以距通知日 3 個月以上

之日為終止日，始生提前終止契約之效力。但乙方租賃期間未達 3 個月

者，不得提前終止本契約。 

第十一條  本契約租賃期間，乙方如因違反都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之相關法令規定使用，遭處罰鍰、有期徒刑或拘役，概由乙方

自行負責，與甲方無涉，如甲方因而遭受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十二條  本契約書應辦理公證，公證書並應載明逕受強制執行事項：「本契約

第4條第 2款所定之使用補償金及懲罰性違約金、第5條所定之租金、

遲延利息及懲罰性違約金不為給付，以及本契約租期屆滿後未交還土

地時，應逕受強制執行」，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十三條  如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十四條  依本契約應給予對方之任何通知或文件，均應以本契約書所載之地址

以書面送達。 

第十五條  特約條款 

一、 乙方如有向相關單位申請裝設用水、電及天然瓦斯等設施，應經甲方同

意，上開設施如需埋設地下管線，應依當地縣市政府下水道工程使用土

地支付償金及補償費標準支付償金予甲方(設置電桿應繳納每電桿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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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8,000 元之保證金予甲方)。乙方於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時，須繳清

水、電及天然瓦斯費(檢附收據證明），並移除供水、電及天然瓦斯系統

(如：水、電、天然瓦斯表、管線、電線、電線桿等)後，由甲方無息退

還保證金；如經甲方同意留用供水、電及天然瓦斯系統時，則於乙方繳

清水、電及天然瓦斯費及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由甲方無息退還保

證金。乙方申請供水、電及天然瓦斯期間，須自行負責維護用水、電及

天然瓦斯安全。 

二、 乙方為法人組織時，應以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作為本契約

之連帶保證人，嗣後代表人如有變更，除應通知甲方外，連帶保證人應

隨同變更及辦理公證。 

三、 本契約土地如因辦理重劃、都市更新或被徵收(含區段徵收)時，由甲方

通知乙方終止本契約或依本契約第 9條規定辦理，乙方不得向甲方提出

異議及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乙方已繳未到期之租金及營業稅，由甲方

按乙方使用土地期間之比例核算後，無息退還予乙方。 

四、 甲方依本契約規定，應退還租金或履約保證金等相關款項時，得以支票

支付或直接撥匯（匯費由乙方負擔）方式無息退還。 

第十六條  環保條款 

一、甲方土地未受有污染。乙方如有疑慮，可逕洽請政府核可之環境檢驗測

定機構進行檢測，出具報告，以釐清責任，所需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二、乙方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頒之「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

義務認定準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採取防止土地遭受污染之管理措施，

以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做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本契約

土地如有發生污染情形，乙方應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廢棄物清理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等相關法令辦理，並負責繳交罰鍰，以及污染

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之調查評估、應變措施(含移除及清理污染物等)及

整治等一切費用，如造成任何損害，乙方應負完全賠償責任，概與甲方

無涉。 

三、乙方使用本契約土地期間或甲方收回土地時，甲方如認有必要，乙方應

委託政府核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會同甲方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採樣作業

及出具污染檢測報告，所需費用應由乙方負擔，如有受污染情形，乙方

應按前款規定辦理，乙方不得異議。 

四、乙方對於本契約土地應善盡環境清潔維護管理之責，以避免孳生病源，

並應配合甲方或各主管機關之登革熱防治事項，如履約期間於承租範圍

內遭受各主管機關開立罰單或處分書時，乙方應支付罰款及接受各項行

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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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不得任意挖填土方或掩埋、堆置廢棄物，如因而致甲方受有損害，

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六、本契約土地乙方如確有填土方需要時，應先徵得甲方書面同意，除不得

以建築廢棄土、爐石填土外，所填土方應為無污染及符合內政部營建署

土質代碼表 B1、B2-1、B2-2、B2-3 、B3 及 B4 等 6類之土方或天然級配，

且乙方應會同甲方與政府核可之環境檢測機構採樣檢驗及出具報告認

可，以及符合環保法令等相關規定後為之，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本契

約期滿或終止時，乙方所填土方無償歸甲方所有，甲方亦得視情況情形

要求乙方清除，乙方不得拒絕，且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第十七條  契約附件 

招標公告及投標須知各 1份，其與本契約有關事項視為本契約一部分。 

第十八條  本契約書正本 1式 3份，甲乙雙方及公證人各執 1份，副本 4份，甲

乙雙方各執 2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董事長○○○ 

                   簽約代理人：○○區處經理○○○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 

                   統 一 編號： 

                   地      址： 

                   電      話：                

乙方連帶保證人：○○○（乙方為法人組織時適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